附件2
	[bookmark: _GoBack]新建棚圈补贴申请表

	养殖主体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
	

	通讯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一卡通持卡人信息/对公账户
	
	一卡通/银行卡号
	

	养殖种类
	
	新建棚圈地址
	

	棚圈总建设面积（m2）
	
	申请补贴金额（元）
	

	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	村（社区）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	乡（街道）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	市农业农村局 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备注：养殖场（户）需提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提交项目申请、建设方案等相关材料，经审核符合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及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对规模养殖场建设要求的可开工建设，建成后由市乡两级兽医主管部门验收通过后给予补贴。

	




